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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阿里山鄉體育績優奬勵辦法 

 

104年 10月 26日阿鄉民字第 1040013826號令訂定發布 

110年 7月 9日阿鄉民字第 11000010033號令修正發布第三條附表 3 

第一條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奬勵本鄉體育績優人才，提

升競技運動水準，為本鄉爭取最高榮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奬勵對象係設籍本鄉一年以上仍在籍，代表本鄉、本縣或國家參加運

動競賽績優者。 

前項設籍本鄉一年以上仍在籍，係指以比賽日往前推算之。 

第三條       奬勵類別區分如下： 

一、 全鄉運動會成績破大會紀錄者。 

二、 全縣運動會競賽績優者。 

三、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及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績優者。 

四、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各類運動聯賽績優者。 

五、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績優者。 

六、 全民運動會績優者。 

七、 全國運動會績優者。 

八、 亞洲運動會績優者。 

九、 奧林匹克運動會績優者。 

申請前項第五款者以最優組為限。 

第一項奬勵金標準(如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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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符合申請條件者應於比賽結束年度內提出申請，逾期申請不予受理。 

第五條 奬勵金申請規定： 

一、 以個人賽合計團體成績者，僅限申請一項團體或個人之奬金。 

二、 奬勵金申請檢附文件如下： 

(一) 奬勵金申請書(如附表一、附表二)。 

(二) 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三) 由主(承)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明或奬狀影本。 

(四) 存簿封面影本。 

(五) 其他可資證明文件。 

第六條       凡邀請賽、友誼賽、選拔賽、排名賽、觀摩賽、表演賽及長青賽等非

正式錦標賽，均不在奬勵範圍內。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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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嘉義縣阿里山鄉體育績優奬勵金 個人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蓋章  聯絡 

電話 

家用/公司： 

 

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住址  

比賽日期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選手申請金額 本所核定金額 

(免填) 

      

附

繳

文

件 

□奬勵金申請書 

□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由主(承)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明或奬狀影本 

□存簿封面影本 

□其他可資證明文件                        

初

審

結

果 

□證件不齊，予以補件 

 

□證件不符，予以退件 

 

□資格符合，送交審查 

承辦人 課長 財經課/出納 主計室 秘書 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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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個人) 

 

本人           茲向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領取 

        

     年度體育績優奬勵金計新臺幣         元整。 

 

此致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 

 

具  領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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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嘉義縣阿里山鄉體育績優奬勵金 團體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代表人姓名  蓋章  聯絡 

電話 

家用/公司： 

 

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住址  

比賽日期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總申請金額 本所核定金額 

(免填) 

      

附

繳

文

件 

1、奬勵金申請書 

2、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3、由主(承)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明或奬狀影本 

4、存簿封面影本 

5、其他可資證明文件                        

選手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住址 申請金額 本所核定金額

(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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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附

繳

文

件 

□奬勵金申請書 

□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由主(承)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明或奬狀影本 

□存簿封面影本 

□其他可資證明文件                        

初

審

結

果 

□證件不齊，予以補件 

 

□證件不符，予以退件 

 

□資格符合，送交審查 

承辦人 課長 財經課/出納 主計室 秘書 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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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阿里山鄉體育績優獎勵金 印領清冊      
                                                                                                                  表格不敷使用自行列印 

序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簽章 金額 存摺帳號 

01    嘉義縣阿里山鄉    村    鄰     號    

02    嘉義縣阿里山鄉    村    鄰     號    

    嘉義縣阿里山鄉    村    鄰     號    

    嘉義縣阿里山鄉    村    鄰     號    

    嘉義縣阿里山鄉    村    鄰     號    

    嘉義縣阿里山鄉    村    鄰     號    

    嘉義縣阿里山鄉    村    鄰     號    

合  計 
 

承辦人：         課長：        財經課：        主計室：        秘書室：        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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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嘉義縣阿里山鄉體育績優奬勵金標準表       (新臺幣：元) 

比賽名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破紀錄 備註 

全鄉運動會    2,000 1. 團體項目比照左列奬 

勵金標準，依左列金

額×法定下場人數(含

接力賽)。  

2. 法定出場人數：係指

競賽規程規定比賽時

於場內之比賽人數

（例如籃球為五人、

棒球為九人、足球十

一人....）。 

3.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以最優組為限。 

全縣運動會 3,000 2,000 1,000 2,000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各類運動聯賽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全民運動會 

8,000 5,000 3,000 3,000 

全國運動會 16,000 12,000 8,000 5,000 

亞洲運動會 26,000 20,000 16,000 10,000 

奧林匹克運動會 36,000 30,000 26,000 20,000 

 


